
 

 





 

 

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》，独

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。 

2021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》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中金岭南本次调整 2020 年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，有利于提

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，不影响募集

资金项目的投入计划，不会损害股东利益。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

批准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调整 2020 年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

度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

份有限公司调整2020年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》之签

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龙  敏              龚建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1 年 3 月 31 日 

 
 


